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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國 

安 全 哩 事 會 

第 三 , 

正 式 紀 錄 

第 5 十 七 號 

第二百八十二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四月" f五日星期四午後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A LOPEZ (哥侖比亞）。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报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I S 

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共 ;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十 六 嗨 時 議 事 日 程 
(文件S/Agenda 282) 

― A 遏 議 事 日 程 。 

(甲）聯合國巴勒斯坦委員會提交安全理 

事會之第一次工作進度月報（文件 

S/663及A/AC 21/7), 

(乙）提交安全理事會之第一次特別報吿 

巴 勒 斯 坦 安 全 間 題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

坦委員會所呈(S/676及A/AC 21/9)。 

(丙）聯合國巴勒斯坦委員會提交安全理 

事 會 Z 第 二 次 工 作 進 度 月 報 （ 文 件 

S/695及A/AC 21/14)。 

十 七 通 過 議 事 R 程 

叶 A 繼 績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主 席 本 席 現 請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委 員 會 

卞席，巴勒斯坦猶太民族建國協會之代表，及 

表示願意參加本日匸i"論之亞拉伯最高委員會 

之代表 ，及埃及與黎巴嫩 Z 代表，就座安全 

理事會議席。 

( M r Lisicky, Mr Shertok, Jamal Bey 

Huflseini,及Mahmoud Bey Fawzi均就座於 

安全理事會讒席。） 

上 席 理 事 會 能 憶 及 當 有 關 巴 勒 斯 坦 停 

戰間題之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决議案（文件 

S/714)^過時，（第二七七次會議）主席傘命 

與雙方正式代表磋商可能之停戰條款。本席 

共有兩次機會與各;^代表會議，此事於非正 

式會-1中巳通知安全理事會。 

第一次會議係扨步之談商，意在確知雙 

方 代 表 對 停 戰 提 案 般 態 度 。 本 席 相 信 ， 

關於此項態度與雙方正式代表於脍悉邀P>f渠 

等參加計論之宣佈時在安全理事會中所採態 

度極度相符一節，殊無詳加aft明ZJi要。雙 

方之立場均極堅定，且顳具支持其立場之决 

雖然，妆等自亦充份表示願儘量適應安 

全理事會之期望。 

本席於第二次會議時，嘗盡力勸促雙方 

變更其立場，而採取吾人, i :目中所擬之新立 

場 ， 但 無 效 果 。 本 席 說 明 停 戰 非 如 報 界 所 

暗示係rtE管計劃或任何特別計劃之一腫先决 

條件，蓋大會具有完全之自由《It論任何提 

請審,彘之提案，此sj ja冉明白Z瞭解也。hi 

停戰之首要目的，）p在保證大會得jy自由審 

違俾小致因巴勒斯坦陷於無政府或屁亂狀5i 

而蹴受壓力,且镀得一切iifg之時間W 

達圓満結論，麻免再有卜一月二十九日决nfi 

案 [ 第 一 八 一 （ 二 ） ] 所 遭 Z 反 對 ， 卽 所 謂 此 

項問題之若干方面未餒相當考虜是也。 



本席在某次（皋行於美國代表團辦事處） 

Ht論美國代表圑對於巴勒斯à託管提案;^非 

正式會遴中，曾；‧§知安全理事會各理事,與 

雙方代表之第二次會遘*余相信繼積會談無 

濟於事。本席"爲最好由安全理事會自行處 

理此事項，再向雙方提出建議案，關於是項 

建pi案，本席願與安全理事會內各代表，尤 

其，忍爲宜表示奮見之各代表，在若干次會議 

中 加 " 5 t 論 。 

本席相信此項辦法，不僅爲促成停戰之 

最 善 及 最 捷 A 徑 ， 且 係 起 草 一 可 ^ 安 全 理 事 

會各理事一致贊成之决,•«案之最圓滿辦法。 

各次會Sfe之結果，見已分送安全理事 

會各理事之决^案草案中(文件S/7 2 2 )，本席 

希望;^ t :不僅將邀安全理事會之一致贊助， 

且將爲停戰闢一坊途。 

本席於此願再公開一述昨於非正式會談 

中 所 言 Z 事 本 席 所 深 J W 爲 慽 者 ， 郎 因 哥 侖 

比亜代表圑之一時疏忽一或亦卽本席之疏 

忽~~吾人P日開會討論决nfe案草案條款之 

時間，並未明白通知某數代表圑。睢昨日各 

代表已得一 51 "論Z機會矣。 

今安全理睾會旣小僅已對决,義棻草案屮 

所載8"項條款，且對jj^吾人所爲iJ4耍且同 

f於今日加以3t論之一新段，加Wp—t論，本 

席 摯 希 望 其 能 對 此 事 迅 獲 决 P É ， ^ 新 段 有 

關: : ^負責協助受委統治國監督停戰之委員 

會。 

提出是項提案之日期日近一日，本席亦 

日益堅信吾人巳可一反一般人所言，W信*i: 

盼 望 早 日 成 立 停 戰 之 可 能 。 雙 方 均 欲 法 澄 

淸 若 干 論 點 ， 此 係 當 然 ; ^ 事 ， 但 大 體 而 論 , 

本席W爲二者俱將fii'識此項臨時决>»1案草案 

係一權極誡懇之努力，俾在吾人";fill'爲大會 

爲 進 一 步 及 最 後 審 * 此 极 項 起 見 W i î 之 短 促 

期間'内，巴勒斯ffiz目前Ita可維持不變。 

, 本 席 業 巳 5 & 明 此 决 案 草 案 係 與 安 全 理 

4"會其他各理事會談之結果，本席願藉此機 

會 爲 彼 等 對 本 席 表 示 Z 信 , C 及 在 歷 次 會 中 

惠示本席各項極展 j^*之育見再申-It實，本 

席尤當成谢;Ê—步協助鄙人提出關於停戰條 

件具體提棻Z各代表團。本席願特別一提美 

國 ， 加 拿 大 及 法 蘭 西 各 國 代 表 , 。 

經 此 項 簡 略 明 Z 後 ， 本 席 願 述 一 事 " 

結 束 發 言 倘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願 ， 本 席 謹 將 

本 决 遘 案 草 案 作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團 之 提 案 提 

出，雖然，哥侖比亞代表M對此項工作之貢 

獻固甚n^/j也。 

本席察覺在頃間所爲之簡短聲明中，業 

已遺漏兩項重要zfeA, i£擬加以補述。本席 

第一點琉漏爲未羞及中國代表圑。該代表團 

之合作不僅對於巴勒斯 io問題，並在其他本 

席 忝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資 格 所 關 切 之 事 項 

屮，均有極高之價值，尤其對於印度巴某斯 

坦問題，蔣廷黻博士之^5^力，至爲成果卓着。 

其 次 ， 本 席 並 ^ 却 一 提 ， 余 幸 得 與 受 委 

統治國英聯王國代^接談，並继Jf令其盲見一 

一此項意見吾人咸詔爲適宜，本席之所JW能 

對 談 判 結 果 抱 有 希 望 者 ， 其 原 因 Z — 卽 爲 英 

聯王國代表對此事所表示之合作態度。 

General MCNAUGHTON ( 力 H 拿 大 ) 本 席 願 

代表加拿大代表圑，對有關巴勒斯W停戰間 

題x £决翁案，加W全力之贊助，^决桌案巳 

由主席以哥侖比亞代表團; i l名義，提出於安 

全理事會矣。;S項决pft案文字，係若干代表ffl 

在主席熱Blf i之領JTT ,听镀分力合作之成饋。 

凡 參 加 主 席 所 稱 各 項 計 論 之 全 體 人 士 ， 

其唯一願望在爲立卽停止巴勒斯坦戰节行爲 

— 事 ， 党 一 公 正 平 允 Z 某 礎 ， 此 事 絕 不 妨 礙 

關係方面之權利 A求或其地位。換言之，吾 

人 係 設 法 完 成 一 作 爲 渡 辦 法 之 有 效 停 戰 。 

本席或可略一溯及本席某次對安全理亊 

會Zfef f言"巴勒斯坦境內之兩方人士，定將 

逐 漸 認 識 其 目 前 * 此 " 暴 力 相 加 並 堅 強 抗 拒 

之一途，結果It有泯亂及互相毀滅而巳"。本 

席 爲 此 ^ 在 今 日 較 諸 三 月 三 日 發 言 時 之 I t 

形尤屬恰切[第二六一次會議]。 

本席於赞成,该項决遴案之際，敬謹希望 

當大會考廛如何根據對雙方俱羼公正之原則 

iâi聖地和平及秩序恢復之時，决《^案所指之 

雙方應立卽採取所規定之行動W防止聖地局 

面之更形惡化。 

Mr AUSTIN 國 ） 本 席 請 求 特 許 親 向 

主席致《It,麻紀錄内可顯示敝國對於彼JW安 

全 理 事 會 》 席 資 格 ， 以 友 ^ 態 度 所 表 現 之 賢 

明 而 有 力 Z 頜 如 何 成 佩 。 本 席 相 信 彼 不 

僅 在 所 撙 任 Z 鉅 大 任 務 中 巳 獲 成 就 ， 且 已 成 

就一â "有一般性之事，對聯合國具有莫大之 



價觼。聯0"圃係一新組槭，憲章固非盡善龜 

美 者 。 I t 吾 人 須 , 藉 經 驗 而 進 展 ， 且 學 習 如 

何 有 效 及 W 足 夠* 度 處 理 事 件 ， 俾 不 致 因 形 

式 困 锥 听 引 起 Z 遷 延 ， 而 失 却 菩 人 之 目 標 。 

安全理事會主席所已成就之睾，據本席 

意見，實樹安全理事會處理事件所當依循 Z 

先例。而此項訪問當事雙方及搾任 

停人，尙非主席協助解决之I t—傩題。 

出席此間會 ; f t者共有寸一國Z代表。當 

討論之初，有十一腫不同之會見。有時實見 

之歧異甚詛，若W正式辩論方式調解紛歧奮 

見，則需時若干日。有時是類；t論且綿延數 

週之久。 

由安全理事會主席所示之範例，吾人得 

知在不拘形式及友好之氛圍中，且在人與人 

間可直率交換奮見，而意見轉瞬卽可變更之 

諒解下，吾人卽能锼得他種方式所不能得之 

進展。是w本審議機關Z其他重大任務，IP 

凡自責任如此重大 Z 十一人所組成之機關內 

所 能 期 望 Z 儘 量 達 成 協 節 ， a 因 主 席 之 

領遵有方而確見增進。此項成就之本身卽甚 

偉大。 

本席JW爲菩人巳自實行中體會一不僅 

巴勒斯坦 Z 事件，卽其他吾人所曾處理之厳 

重問題亦然——卽欲使在一厳重問題上互相 

敵對Z國家彼此讓步，確屬困難， I t縱然如 

此，和平仍有希望，安全理事會仍有機會行 

&其維持相平，防止事變爆發及遏止一對國 

際安全發生威脅之首；任務。當吾人丁作 

正 常 過 稃 中 此 種 時 機 屆 臨 之 時 ， 當 * 雙 方 顯 

然不能互讓及更接近一步之時，安全理事會 

節有出而干預，探取主動 如主席所;^ 

——與擬訂特別提案:<i責任。 i 

本席願一述對於各項提案之意見。吾人 

之 首 要 目 的 ， 自 在 便 此 爲 暴 力 所 毀 裂 Z 國 

土，重璲安《≪。此項戰計劃僅短期有效。目 

前 及 荦 五 月 十 五 日 爲 止 ， 巴 l à 斯 坦 Z 合 法 當 

局，乃國際聯合會賦予委任統冶權之英聯王 

國。其他當局依法俱不能搪帯武器或進行有 

組 钺 或 無 組 械 Z 戰 睾 。 聯 合 國 如 未 接 ; ^ 受 委 

統冶國依據當地情形，有危世界相平之判定， 

而 耍 求 援 叻 Z 邀 婧 或 籲 ， 卽 小 能 遺 派 武 

力 進 入 ^ 地 。 I t 有 在 上 列 受 i t 1^51之下，安 

全理亊會始能遺派武力——若理事會具有此 

項武力——進入巴勒斯坦從事制止此項巴勒 

斯坦猖镢全境之fif壊法律行爲。 

是以，在本决議案草案第一段内，安全 

理事會僅向本項决遘棻草案所指之個人與組 

齄，向在巴勒斯坦境內互相對抗並進行有時 

達於屠殺稃度之敵對行動者呼灝。本决蘿* 

所指之巴勒斯坦境內之個人及組織，其對此 

項 呼 灝 發 生 反 應 者 ， 非 由 於 聯 合 國 將 適 用 

法律或武力之懲罰，而因其有一S更铰嚴肅 

更重要之制裁。凡愛好和平之人民，凡對全 

人類抱有宗教責任感之人民，對;^本停戰案 

所籙蹐人民之服從精神，均表關切。小寧是 

也，舉凡其他足W影響休戰條件賁施之人士， 

方 均 蹐 其 對 直 接 負 責 實 施 休 戰 條 件 Z 當 事 

雙方，加W鼓鳓，推動及協助，而所有各方， 

羞 義 上 均 不 應 從 睾 任 何 足 j y 破 壊 停 戰 之 行 

動。聯合國之任何機構或機關，自4得W任 

何方式參加任何鼓勵當事雙方破壤此項停戰 

之 動 作 。 當 事 方 面 對 於 停 戰 之 破 & , 或 非 當 

事方面對於破壊停戰行動Z鼓勵，小問其是 

否聯合國或其機關Z會員國所爲，均將蒙受 

全世界之邋義上譴責。 

本 席 J W 爲 於 贊 助 本 决 案 之 有 一 事 項 

須特加鄭重。此事或巳爲一般人所熟知，但 

本人茲向偉大之新聞界及其他大衆報導之機 

關 呼 籲 ， 請 其 昭 吿 全 世 界 人 士 此 項 停 戰 Z 

理由之一，係因現當局;^任期行將屆滿，而 

吾人當前之問題，係於相當時間——姑假定 

在明日開幕之大會特別屆會期中——成立另 

一執政當局，俾可於受委統治國撒消^地行 

政機構時，防止無政府狀嗨之爆發。W本人 

視之，此係吾人今日協商停戰時最當切記之 

要 事 Z ― 。 吾 人 現 正 堅 决 把 握 局 面 ， 靜 定 不 

移，吾人不與任何一方 ja便利機會，當吾人 

現 正 期 8 § — 如 吾 人 之 計 剷 能 W f t 現 一 镀 

—暫時託管制度，w繼承英聯王國镥任維持 

巴 勒 斯 坦 之 治 安 與 ^ 序 Z 短 促 時 期 中 ， 任 何 

—方面均不得^機4?佔優勢。 

除 此 之 外 ， 吾 人 自 須 切 記 在 停 戰 條 款 

(了）項中规定踅事雙方"在大會 i t 一》審^ 

巴 勒 斯 W 未 來 政 府 問 題 不 採 任 何 可 能 

妨 礙 任 一 造 權 利 要 * 或 立 場 之 政 冶 活 動 " 

時 ， 項 呼 籲 â " 有 時 問 與 目 的 兩 因 本 ， 在 聯 

合國永推出巴勒斯坦Z齄任當局之前，雙方 



本席無須引述各項條款，管安全理事會 

各代表巳熟知之。在目前It形之下，當安全 

理 事 會 尙 未 認 爲 有 國 [ i ? 和 平 Z 威 脅 存 & 之 

時，當尙無人提Fi採取此種行動W前，安全理 

事會係根據憲章內應設法"協讒方式力 iS t解 

决之规定行事。停戰及大會關於繼任政府間 

題所探之任何行動，其原則爲在巴勒斯坦維 

持 一 定 之 撩 ^ ， 俾 有 理 性 之 人 士 得 " 令 靜 及 

審慎態度聚首一室，採友誼協商；！^神，党取 

解决此項政治問題之辦法。無論本停戰辦法， 

或敝國所知行將提出於大會之任何提案中， 

均無任何肯定此項政治問题最終解决方式之 

企阖。吾人或可謂採取此項停戰辦法或其他 

同樣妥善辦法,係爲全世界和平Z利益着=i， 

係爲挽救婦孺父老於遭受屠殺，且化人類免 

於因坐視此種厝形繼耱，而歷史所將加予吾 

人之譴責。 

此 係 吾 人 首 要 責 任 之 一 ， 本 席 爲 吾 人 

應儘速通&此項决議案草案。本席非欲pfi於 

d 促 吾 人 論 ， 亦 非 阻 止 任 何 人 ; < i 參 加 s i " 

諭，KI認爲鑒於吾人在報章所閲之事件，時 

間之因素，辛關踅耍也。巴勒斯a境內之暴 

行有增無巳，故吾人實應當機立行。 

美國代表贊成本决義案草象。 

Mr SHERTOK (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建 國 協 

會）頃間發言各代表，在其表現極爲《3«摯動 

聽之高尙淸緒中，其述及和平與安謐之主耍 

間題時，敍述方式？爲抽象。考人目前所有 

者非祇安全理事會對關係當事雙方而螢請其 

停止暴力行動之呼灝而巳。吾人所有者爲一 

項决議案草案，對於擬議之暫行辦法，在細 

節 上 均 有 規 定 ， 且 * 項 條 款 Z 擬 ; & ， 其 方 式 

相當確切。 

故本人相信倘本人佔用安全理事會少許 

時間，促其注意由訂立巴勒斯坦停戰條款而 

發生之個別具體問題癥結所在，；;^可邀諸君 

之原宥。此項條款就本人所知，安全理事會卽 

將加W表决。爲表明理由計，願強調一SJ[， 

卽本人所感覺之 S " 間題，對於盲義 â 大 Z 重 

耍利益，將發生甚嚴重之影辔。 

巴勒斯坦停戰之問題，係作爲總提集之 

— 部 份 ; 提 出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， 案 撇 開 大 會 所 

通迅有關巴勒斯tf未來政府;^計劃，而代JW 

坦問題辦法。實際上，號召停戰之决議案， 

係由安全理事會與召開大會特別屆會。W修 

改 原 計 割 之 决 議 一 倂 通 & 。 

因是，停铋捏案於發端時，似卽嚴重危 

害猶太民族之利益。且停戰决議案之措詞， 

僅述及巴勒斯坦境內亞拉伯與猶太兩社區間 

Z 停 戰 ， 而 忽 略 ; ^ 地 目 前 紛 搔 情 ^ 之 主 要 方 

面，是卽吡鄰之亞拉伯各國，且係聯合國會 

員國，而如钱利亞者，且係安全理事會理事 

國，其政府杻絨武装部隊自外界入侵，而此 

種入侵且爲受委統治國所默許。 

安全现事會之决議案耍求巴勒斯坦境內 

亞 妆 伯 及 猶 太 集 圑 停 止 激 烈 行 動 ， 對 於 吡 

鄰各亞拉伯國家，則未警吿其停止在其境內 

徵 募 訓 練 及 武 装 軍 事 部 隊 ， W 爲 武 力 干 涉 

巴勒斯 i B Z準備，且已實際派遣此項部隊越 

境進_入巴勒斯坦。據最可靠之新聞報導，在 

最 之 二 三 日 中 始 發 生 大 規 模 之 武 装 單 位 及 

大批之軍事器材自各鄰邦湧進巴勒斯坦之情 

事 ， 作 爲 新 侵 略 狂 潮 Z 第 一 批 。 

雖然，猶太民族建國協會仍聲明願盲諦 

結停戰辦法，俾可結A 現正荼毒巴勒斯坦生 

靈 ， 使 罹 難 者 日 增 不 流 血 及 破 壊 。 猶 太 

民族建國協會於願奮充扮合作，俾立卽恢復 

巴勒斯坦和牛之 i i ?，所關 i :者，係保障兩項 

主要目標 

其一，停戰應爲一有效之停戰，不鹰僅 

供掩讓未來侵略準備之用。 

其二，停戰之歸結與遵守，不應危及槽 

太人之合法及久遠利益，並不得對現在爭持 

中之主耍間題預作决斷。 

因是，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，巴勒斯坦 

猶太建國協會之執行部， 通&下述關於停戰 

提 案 Z 决 , 案 

" 槽 太 民 族 建 國 協 會 歡 迎 安 全 理 事 會 企 

、鬮停止巴勒斯坦戰爭及防止未來繼櫝流血之 

努 力 。 巴 勒 斯 坦 之 潜 太 人 被 對 於 一 九 四 七 

年十二月一日 W 來，亞拉伯人之不断攻撃， 

採取自衞。巴勒斯坦現時之情勢，受委統治 

國 亦 當 負 其 責 ， 國 雖 有 其 應 負 之 責 任 ， 及 

其所爲之公開聲明並未能維持法律及秩序， 

未能制止有組織而來自鄰邦之亜拉伯游擊隊 

侵入巴勒斯坦，伊拾派遺此等游擊部隊進入 



巴勒斯坦境内之务亞拉伯國家"武器，且容 

任何外國侵略者駐於巴勒斯坦之軍營內，破 

壊^國各地之交=1，並圍攻耶路撒冷。 

" 倘 停 戟 能 立 時 有 ; ^ 結 東 一 切 暴 力 行 

爲 ， 3 k 恢 復 全 境 所 有 公 路 上 之 行 動 自 由 與 

趨 謁 聖 地 之 自 由 ， 撒 退 所 有 外 國 車 隊 及 游 

« 隊 ， 使 外 約 但 亞 拉 伯 軍 圃 單 位 部 隊 撒 囘 

至外約但，EL防止未來是項外國正規及非正 

規武力侵入巴勒斯a i ,本協會固樂，,接受革 

事停戰。爲使此項停戰有效起見，須規定組 

絨 一 國 際 委 員 會 " 監 督 其 執 行 。 猶 太 建 國 協 

會 對 於 此 事 不 能 s 信 英 國 當 局 。 

" 所 須 淸 晰 闡 明 者 ， 此 項 卓 事 停 戰 ， 不 

得妨礙摺太之移民，及影響現在逆行中關於 

保 澄 3 ? 耍 公 服 i r 事 業 ， 及 五 月 十 五 R 委 

任統冶期滿後在插太國境內立卽建立自冶政 

府 Z 各 項 準 備 。 " 

此仍爲巴勒斯坦猶太民族建國協會所持 

之舷度。 

槽太民族建國協會嗣後承安全理事會主 

席Z邀P,，垒加一項論停戰條款Z會遴。 

僅有一次短時間Z正式會議，有亞拉伯最高 

委 , 會 及 巴 勒 斯 坦 通 太 民 族 建 國 協 會 兩 方 之 

代表參加，此後安全理事會主席與雙方代表 

分 別 舉 行 多 次 Z 非 正 式 會 談 。 

爲答覆主席所提關於吾人準備在何種條 

件下諦結停戦一問題，吾人之ai度可說明如 

下 

如對於楹太人之侵略，僅限於巴勒斯坦 

亞拉伯人，吾人當已無條件準備接受停戰 

矣。實際上，如it形果屬如此，則正式停戰及 

吾 人 參 加 停 戰 協 商 Z 問 題 ， 絕 無 發 生 之 必 

要，^如<«^播太方面之一切武装抗戰立卽停 

止，僅分亞拉伯人停止發火，卽巳足矣。 

但巴勒，坦之軍事局面，業因外來之侵 

略而完全變更。外國武力之出現於巴勒斯坦 

境內，卽爲對潜太人之永 IS侵略行爲。除非 

此等武力撤:>S,未來Z武装侵入方予阻止，則 

停戰對於侵略者無異天賜之恩軎，因亞拉伯 

司令部藉停戰爲掩護，且不懼槽太方面之干 

涉 ， 卽 可 繼 精 增 援 ， 佔 頜 軍 事 要 地 " 完 成 其 

軍事組織。並準備&更爲有利之條件下，重新 

發動攻勢也。 

是 吾 人 i l i 須 提 出 ~ ~ ^ ^ 如 吾 人 向 安 

全理事會主席所陳一主要停戰條件，卽凡 

自外國進入巴勒斯坦之武装部隊應卽撤:1， 

且不能容2任何未來之侵入。簡單言之，此 

卽吾人向安全理事會主席所說明之立場。 

所應<s明者，吾人所提之兩項條件，俱 

純屬軍事性質。二者與停戰之性質有關，旨 

在保證停戰爲眞正之停戰而非僞飾。吾人並 

永提P關於停戰Z政治條件。雖然，吾人自 

主席!^吾人提出之問題，推知對方業已提出 

政 治 條 件 。 此 等 條 件 ， 吾 人 須 加 W 反 對 。 

根據上述一般耆見，本席頃邀主席之允 

擬對於草案中所載之停戰條款，作較爲 

詳細之^論，該項草案於昨日送致敝處，現 

正由安全理事會處理中。 

本席首願^及一般性之意見，卽目前所 

擬之停戰計剷，係根據一項假定，"爲巴勒 

斯坦現在Z受委統治當局將盡其根據委任統 

治所負維護法律秩序Z職責。依其晚近記錄 

觀之，現&之受委統治國是否可 y 信任其將 

盡此職責，可置不問，此項擬桌停戰辦法，由 

其條款本身觀z，其存在僅限於自目前至五 

月十五日委託終止之極短促期間，蓋甚顯然。 

抉 受 委 統 治 國 政 府 所 稱 ， 日 期 不 能 變 

更。吾人現時討論此停戰提 I s ,節係根據此 

項確實之前提。 

本席現就决桌案草案之序言論之。其第 

三 段 聲 述 中 稱 "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， 一 日 爲 受 

委統治國，卽一日負有維持巴勒斯坦和平秩 

序 之 責 任 ， 並 應 耱 績 採 取 一 切 耍 步 驟 j y 逮 

此 目 的 。 " 

吾人對於安全理事會自具應有之敬實， 

睢不得不表異議者，爲不僅所用"繼櫝"一 

；g含有該受委統治當局一向均能盡其維持和 

平與秩序職貴之畲義一最可扼腕者，事實 

並非如此——且安全理事會已事前授予；^受 

委統治當局 jyi准&，俾得採取在安全方面所 

認爲適a 之任何步驟。 

觀該受委統治當局^來之行逕，頗令吾 

人難*^^此事項上加以信託，倘有此項記錄 

而仍正式予"保證，謂該國按其本身權責所 

將辦理或置之不問之事，將獲得充分之國際 

支拧，則吾人ipj爲此舉將屬不幸之=?。 

故吾人敬jâ主張,前項條文應限於承鼸 

一《事實，卽^委任統治繼續期屮，和牛秩 



序之維持，受委統治國應負其責任，辛;^聲 

述 中 " 巴 勒 斯 坦 和 平 秩 序 之 責 " 一 詞 後 之 其 

餘部份，則應删去。 

就第一段之分段（甲）言z，本席認爲停 

止 一 切 軍 事 與 半 軍 事 性 質 之 活 動 之 一 項 規 

定，過覺廣泛而難;fe^實施。^規定,可解釋爲 

包含一切正規防龥辦法之停止，但如無此種 

防锲，巴勒斯坦Z播太人民，將痛感缺乏安 

全之苦，此對於任何停戰ft形，俱屬有害。故 

猶 太 建 國 協 會 提 議 ^ 句 應 改 爲 " 停 止 一 切 

暴 力 恐 怖 及 破 壊 行 動 。 " 

分段(乙）内發生一項具有基本重要性質 

之問題。，该分段包含一項最爲重耍及最受歡 

迎之禁分，卽不許任何外來武装部隊或個人 

進入巴勒斯坦。對此項禁令，本人無須聲明 

吾人極表贊同， I t吾人所不能接受者，爲;！ 

禁令竟擴張至於包括"能荷武器之個人 

"，"其將影礬猶太移民問題也。吾人絕 

不能同意赴巴勒斯 IB之猶太移民，不間其年 

齡或體格均應與其他違K疆界運入巴勒斯坦 

之人民，置相同之地位，此種分子之被送入 

境，係蓄盲妨礙境内Z和平，及從事反猶太 

人，及反聯合國Be信之侵略行爲。此種人民 

在法律上或政冶上並無絲毫居住於巴勒斯坊 

之權利。彼等之來斯地,係抱定破壤法律及擾 

亂和平之目的。 

與 此 種 I t 形 適 成 對 者 ， 爲 猶 太 移 民 之 

之來巴勒斯坦，係依據國,承認之權利。巴 

勒斯坦乃妆等Z故鄉，妆等乃來此居住。此 

兩 禅 人 民 Z 等 量 * 觀 ， 係 不 攻 而 破 Z 論 。 吾 

人 主 張 " 能 荷 武 器 " 諸 字 應 ， 删 去 ， 而 代 之 

JW "巳武装，或爲參加作戰Z目的而進入巴 

勒 斯 坦 境 內 者 " 。 

關於分段（丙）本席願指陳照原來之措 

詞，分段範園過廣，且具有無>>/r不包之方 

式。^分段可解釋爲在停戰期中對於擠太人 

未 來 防 锲 所 需 武 器 之 獲 得 賁 施 全 界 性 之 禁 

售，而同時亞拉伯各國卽在停戰期中却可自 

由屯集其 l î / f能購進之武器，"爲將來在巴勒 

斯坦作戦之用。故吾人主張;^分段之措詞應 

嗇 爲 " 不 輸 人 武 器 及 戰 爭 物 î r " ， 凡 提 及 取 

得Z字句應全?15予"删去。 

與分段（了）有關者，r發生一項意義最 

爲 重 要 之 問 題 。 分 段 ， 當 睾 各 方 應 " f r 

大會進一步審議巴勒斯 IB未來政府問題"前 

不爲任何可能妨礙任一造椹利。要求或地位 

之 政 治 活 動 " 。 僅 僅 在 此 軍 事 停 戰 問 題 中 引 

入 政 治 問 題 一 舉 ， 卽 足 W 使 本 事 件 失 其 效 

用，故吾人主張將;:^分段全部删去。若^分 

段之删Pf^不^安全理事會所採納，吾人主張 

應照後述方式加 W 修； ï H 第一，"政治活動" 

̶詞，吾人《爲似未見適當，其意義至爲寛 

泛 ， 可 " 解 釋 爲 包 括 任 何 集 會 公 開 演 5 f t 報 

章 之 言 論 及 任 何 决 ^ 。 吾 人 建 議 " 政 治 活 動 " 

一 ^ 應 j y " 行 動 " 一 詞 代 之 。 

再者，妨礙要求之問題，根本上不致發 

生。耍求之能受妨礙， I t在吾人自將其放棄 

载予W變更之時耳。他方之所爲如何，絕不 

能 妨 礙 吾 人 之 耍 求 。 是 " " 要 求 " 一 詞 ， 鹰 全 

予 删 去 。 I t 關 " 權 利 " 一 ^ ， 則 發 生 主 要 

之困難。就權利一事言之，其目前可任意解 

釋之含糊淸形不能聽令其存在。亞拉伯方面 

可視擴張統治於巴勒斯坦之全境且便糟太社 

區完全屈服爲其權利。吾人果能期望猶太人 

不採取任何行動"防礙彼等所断然否 I J !而其 

行使又足 jy影響彼等生存基礎;;£此項所謂權 

利乎? ，一國際所公認之客觀梗準乃成;â 

切之目的。故吾人建^;^分段應予修正如後 

"不爲 任何可能妨礙任一造在委任統治 

及大會决議案下Z椹利或地位之行動"。在大 

會對巴勒斯坦政府進一步審議JW前，大會目 

前 之 决 議 ^ 繼 櫝 存 在 ， 且 完 全 有 效 ， 此 點 决 

不能成爲聯合國一機關中辯論Z主題。 

對 於 分 段 ( 戊 ） ， 本 席 須 聲 明 受 委 統 治 

當局因其W往之紀錄，及吾人可稱爲其消極 

積 極 之 罪 ^ — — 此 種 情 形 在 吾 人 前 此 致 安 全 

理事會之聲明中 g 之巳多——實巳实失其镀 

得糟太人合作之權利。雖然，爲顧全人命計。 

吾 人 仍 願 與 巴 勒 * 坦 現 政 府 之 各 機 關 ， 在 吾 

人al'爲有合作必耍及理由之各力面，保持合 

作，但欲吾人擔保與公開&視其最基本之責 

任，甚且行動與此種責任相反之巴勒斯坦英 

國當局有一般之合作，則决無可能。 

分段（己）Z用奮，在求S"聖地得保安全。 

吾 人 竊 謂 此 事 尙 嫌 不 足 。 須 保 證 者 爲 凡 被 

公 f t ? 有 訪 問 並 參 謁 地 聖 跡 聖 殿 Z 椹 利 之 人 

民，膊有 i i入各 1 ^地之自山。舉例S之，僅 

規定泣壁（Waihng W a U ) 小 應 力 炸 毁 尙 爲 



不 足 。 自 由 蔽 止 f 泣 壁 之 權 ， 必 須 保 證 潜 太 

人得享有之，蓋此項屨史悠久之習fe"，乃國 

際所公謌者也。 

現請就第二段一加論述。、英國受委統冶 

當 局 未 能 履 行 其 維 持 法 律 及 " 序 之 職 責 ， ± 

其 未 能 阻 止 外 來 武 力 侵 入 巴 勒 坦 ， l i 該 段 

對於此項辛可惋惜與分人驚異之失措，竟未 

顧及、楙提sft將鳖督執行停戰條款之責任， 

課之^受委統治當局。撖太建國協會絕不能 

同意在目前之街突中;^當局並無徧私，而故 

可 託 以 此 項 需 耍 完 全 客 觀 而 責 任 重 大 之 任 

務。頃*關於設立機關一層，將另有一段條 

文提交安全理事會，惟本席不知^補充條款 

之內容，僅依據本席現有之草案言之，本席 

不 得 不 聲 明 ， 倘 ; ^ 草 案 保 持 其 現 時 之 形 式 , 

而 不 設 置 具 有 權 威 之 聯 國 機 關 W 監 督 及 保 

證停狨條款之遵守，吾人當as爲在此方面並 

未定有任何適宜之規定。 

第三段旨在防止苒有外來武力滲入巴勒 

斯坦。本席於論及第一段Z (乙）分段時，對 

" 能 荷 武 器 " 一 語 所 表 示 之 意 見 ， 方 適 用 於 

本段内之同一用語。禁令本身，祇不許武装 

部隊進入巴勒斯坦，殊有未足。吾人主張應 

促鄰接巴勒斯 i f l之各國政府禁止其在其領士 

內爲最後侵入巴勒斯坦計從事武力Z徵募及 

準備。再者，在本段或草案其他部份內，並未 

述及現巳在巴勒斯坦境內之外國武装部隊之 

出處。彼等均居於特別營房内，其位置爲衆 

所週知。决議案草案不提此事，因而任分彼 

等居留^現駐地Si i，甚或可改變其位置而選 

擇較佳地點，W便未來Z活動。本席前巳說 

明此種武装部隊之在巴勒斯坦境内一事卽爲 

猶太人所視;^恆久之侵略行動。彼等誠係一 

種經常分人不安及危險之永久根源。關於缺 

乏 撒 此 項 部 隊 ， 或 辛 ^ 停 止 其 活 動 之 明 文 

規定一層便播太建國協會小得不保留其對此 

事之態度。 

總之，本席願藉此機會再度強調聲明外 

國之侵入係^個困難之癥結，而受委統治國 

政府竞任其進行而不加遏止，此項事實 Z 玷 

汚,该政府紀錄，遠铰他事4甚。截至今日， 

安 全 理 事 會 尙 永 爲 宜 以 明 確 字 句 將 《 " 亞 拉 

伯國家政府或英聯王國政府對於不斷浸略行 

動所造成之目前無可容3之局面所J i負之贲 

任，載入紀錄。故身爲聯合國會員國之各亞 

拉伯國家政府，無疑地因受聯合國此項無爲 

政策之鼓勵，現據確報已準備便用武力，侵 

佔巴勒斯坦之全境，此種武力將於英聯王國 

委任統冶結束之後，立卽自北束南各面，越 

境進攻。竊謂毅然處理此項問題乃安全理事 

會最 ;4切之責任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菩人現未梂用節名 

時間之同時傳譯制度，至威不便，雖頃間吾 

人名軍內巳無其他發言人之名，但本席臆測 

擬 發 言 者 當 有 人 在 。 惟 是 ， 本 席 欲 此 刻 吿 

本 理 事 會 在 阿 根 廷 代 表 圑 之 實 ， 本 提 案 應 

卽於本次會議屮加JWî i過否决或修正,3應 

苒事遷延。 

吾 人 應 切 記 當 前 討 論 之 事 項 係 停 狨 問 

題，而非組織巴勒斯坦政府Z問題，或解决 

其他同類性質之間題。職是之故，本席建 

——必要時，本席將正式動議——吾人應繼 

櫝會pi , 要時可直至午夜，俾該提案得以 

MM修正或否决。 

關 於 稃 序 間 題 ， 本 席 目 前 所 言 已 止 * ^ 

此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亞 ） 關 於 吾 人 現 

有决議案草案之本文，雖因昨夕W來所經& 

之時間甚促，本席尙未接镀敝政府Z訓令， 

伹 深 ^ 小 能 不 對 ^ 提 案 略 陳 鄙 見 。 

第一，本席對安全理事會主席及理事會 

«"理事擬製本案所盡之熱誠努力，至:Ik欽 

感，本席相信此或係在目前I f^下所能擬成 

之唯一提案。敍利亞代表圑將樂睹恢復，巴 

勒期坦境內法律與秩序，及停戰條款之爲雙 

方忠誠尊重。 

原則上，本席不贊同决《案之條款， t t -

願再度強調一項事實，卽關於停止一切政治 

活動Z重要性，尤關分治計劃之實施，與引 

入新外來因素至巴勒斯坦兩項，本代表圑 

有若干保留。 

本席認爲，倘;^兩項條款稍有違反，則 

所期望之停戰卽小能實現。就缚在巴勒斯坦 

境內而吾人正:£求其離境之外人而論，本席 

擬 一 述 巴 勒 斯 坦 内 項 特 殊 I t 勢 ， 此 與 猶 

太作戰人員无其有關，本席欲間今日執兵作 

戰於巴勒斯坦Z撺太人，究有若干係巴勒斯 

坦之公民？本席相信其中甚大之êf分數一 

t 



超&半數或百分六十——皆非巴勒斯坦之公 

民。倘彼輩及滲入巴勒^坦約百分一之亞拉 

伯人俱將視爲外人，則兩方面俱各應婧其離 

開^地，无 j y大多數在巴勒斯W荷兵作戰之 

猶太人俱係恐怖份子，而最大之惡行均妆輩 

所爲。 ' 

據謂巴勒斯坦Z秩序正被擾亂。吾人麼 

問英聯王國在其負有受委統治之責任期間， 

何故不椎持巴勒斯坦之法律與秩序。本席巳 

開猶太建国協會對此事言之至再。婧安全理 

事 會 一 詢 彼 等 ， 或 凊 彼 等 自 問 在 大 會 一 九 

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閗於分治計割之决讒 

案 j y前，掀起巴勒斯坦Z騷動者爲誰？恐怖 

主 * z 進 行 巴 境 ， 已 達 數 載 ， 而 猶 太 人 實 

膺負Jt责任。此何故瞅？受委統冶國當ir>正 

盡其至善之努力JW助彼等。近二十年間，受 

委統治國自世界各地引進數十萬失所猶太人 

於巴勒斯坦，給與彼等"機會，使獲得農場 

or業殖民地行政機構1得參加政府，及接 

近境内陸地及其他方面最耍最佳之資8?。彼 

等獲得讓與可利用巴勒斯坦最重要Z工業上 

機會。英聯王國之採納巴酎福計劃，使近東 

亞拉伯民族蒙害甚大。英聯王國卽此項大 t i 

之 作 俑 者 。 英 聯 王 國 自 始 卽 當 負 此 事 Z 責 ， 

而結果則爲摺太人Z負義。彼等不但不感戴 

英 聯 王 國 對 彼 等 所 效 Z 勞 ， 轉 而 英 聯 王 國 

授與彼等之武器，對付英聯王國，並對近二 

三年來盡力維持巴勒斯坦和平之士兵犯種種 

殘 暴 Z 行 爲 。 

舉世皆知猶太人已在巴勒斯坦引發何種 

暴炸性 z i t 勢，而今日彼等反指控英聯王國 

未能満足其繼櫝移民之幻夢與熱望，俾此項 

本非巴勒斯10原來居民Z永來者，充斥於近 

束。^數亞拉伯人之滲入巴勒斯坦，則被指 

爲外來侵略，但誠如本席在安全理事會内多 

次‧ift明者，吾人務應明瞭巴勒斯坦之眞正被 

侵，乃由猶太民族主義iH‧劃所肇始。彼等召集 

多數訓練與装備俱佳之外人，侵入巴勒斯坦。 

此爲外來侵入Z始， f f i î非近日渗入巴勒斯坦 

Z 少 數 亞 拉 伯 人 也 。 

' 猶太建國協會何故不;《g 滲入及侵佔巴 

勒 斯 坦 之 舉 爲 搔 亂 秩 冷 ， 違 背 法 律 與 歷 史 

上任何道德律或原則相悖歟？今者，彼等方 

進攻亞拉伯人，而乃资問 i iE利亞之亞拉伯人 

何故受訓。猶太人寧非在全世界受訓耶？在 

過去專設委員會之某次會謠中，Mr Shertok 

本人聲明全世界之猶太兒童均正被授 j y適於 

巴勒^Jff lZ技藝，及如何移居巴勒斯坦，如 

何佔領巴勒斯W。彼在專設委員會內一次演 

^ 中 虑 及 此 事 。 彼 等 在 東 歐 在 各 地 甚 至 失 

所人民之集中營內均爲jifc項目而訓練。在敍 

利 亞 及 其 他 國 屮 ， 則 並 無 求 達 ^ 項 目 的 Z 訓 

練 。 有 少 數 並 無 重 人 關 係 之 t 願 軍 ， 安 全 理 

条會縱在今日發生於巴勒斯W之活動與激越 

行爲屮，亦可窣知敍利亞人全未參加在內 

甚 至 渗 入 之 志 願 人 員 亦 不 與 其 * 。 

It有巴勒斯坦;^人民正;rc作戰，彼等已 

不祇一次聲明决小接受分治計剷。倘本席贊 

同本决議案草案，本席係依據^决議案草案 

Z若干部份，諸如分段（内）"不輸入或取得 

或協助或鼓勵輸入或取得武器與戰爭物資" 

及 分 段 （ 乙 ） " 不 將 武 装 部 隊 或 巳 武 装 或 能 

荷武器之個人，不問其來源爲何，運入巴勒 

斯坦，不協助或鼓勵此種武装部隊或個人進 

入巴勒斯坦。"本席並依據分段（丁）"在大 

會進一步審議巴勒斯坊未來政府問題 JWàî j , 

不爲任何可能妨礙任一造權利，耍求或地位 

Z政治活動。"凡此俱係重耍之點，如不爲猶 

太建國協會所接受，則全部1作俱屬無益。 

倘 本 席 贊 同 本 决 議 案 草 案 ， 乃 本 項 

了解，卽分段（丁）所述之政冶活動，係指分 

治計劃Z實施，應卽確實停止而言。否則將 

無辦法Ifc其停止，而巴勒斯坦Z亞拉伯人不 

能接受此種It形。 

B!«如草案所述，當停戰期間不得有任何 

移民入境，任何榷類之移民均將停止。本席 

聲明所謂合法之移民並小存;rf。吾人均知在 

過去，英聯王國係考盧未來巴勒:^坦移民是 

否 可 能 一 問 題 之 唯 一 裁 決 者 ， 國 曾 九 

三九年發出白皮耆，其中英聯王國之政府聲 

稱其在巴勒斯坦成立一猶太民族家鄕之義務 

業巳履行，巴勒渐坦之容納量業巳充滿，在 

其 後 五 年 中 ， 僅 能 准 許 七 , 笃 五 摺 太 人 進 入 

巴勒斯 W , 每年 j y — 萬五千人爲度。是項限 

額 辦 法 九 四 五 年 終 止 。 自 此 j y 後 ， 依 據 

英 國 會 兩 院 大 多 數 所 批 准 通 ^ 之 白 皮 書 ， 英 

聯王國擬卽停止移民。 

美國提議組槭一聯合（調査）委員會，由 



美國及英聯王國之代表組成之1 。嗣後因美國 

總統所施之壓力，英聯王國發出一項聲明，謂 

將每月容許一千五百人限額內之移民入境， 

但僅截至聯合（調査）委員會提出其報吿書 

時爲止。是項程序當卽開始。 

數 月 之 後 ， 聯 委 員 會 堤 出 其 報 吿 但 

一 如 本 席 頃 間 所 說 明 一 方 面 因 猶 太 民 族 主 

義之壓力，他方面因芙國之壓力，是項移民 

限額非法繼續至於今日。亞拉伯人民對此事 

不 斷 抗 議 ， 且 聲 明 此 種 , 形 不 得 長 久 繼 耱 ， 

因據瞭解此項移民祇能繼續竽聯合(調奮)委 

員會提出:H:報吿書之時也。但此事繼檟至今， 

雖云吾人W其有背英聯王國之决定，故 i l?之 

爲小合法之移民，亦在所不顧。 

本 席 " 爲 — — 並 堅 持 此 點 — — 可 准 許 向 

巴 勒 斯 坦 移 民 之 唯 一 當 局 或 國 家 爲 英 聯 王 

國，此爲委任統冶書本身所規定。^啬第六 

條 中 稱 英 聯 王 國 將 便 利 猶 太 移 民 進 入 巴 勒 

斯坦，但附一條件，卽此項移民絕不得妨礙 

巴 勒 斯 坦 之 亞 拉 伯 人 其 他 集 團 之 權 利 及 地 

位。 

英聯王國於一九三九年iîg爲任何進一步 

之移民將妨礙亞拉伯人之地位。縱目前艇櫝 

中之有限移民亦妨礙亞拉伯人之地位。所謂 

"地位"，本席意係指居民比例上之多數，及 

雙方之公民及政治權利而言6若 jy移民方法 

增加一方之人數，是卽他方地位受妨礙之;B。 

此曆辛爲明晰，英聯王國*^—九三九年乃决 

定停止移民， jy其咸覺任何迤一步之移民俱 

不合法，且違背其依據委任統治書條款所負 

之義務也。 

吾人現小解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何WJÊ設 

想 蕞 爾 之 巴 勒 , 坊 能 繼 櫝 容 納 自 全 世 界 各 方 

而來之移民及難民。吾人减不解其故。半數 

JW上巴勒斯坦之猶太人均非巴勒斯坦之公 

民，彼等係異邦人。彼等爲戦鬭計，持械而 

來，且今日尙耱耱戦鬭中。彼等身犯所有各 

種暴行。 

因此之故，吾人希望關於停戰之决議案 

草 案 如 爲 雙 方 所 接 受 ， 將 W 安 全 而 和 + 之 方 

法付諸實施。且停戰恆係一锺須得關係兩方 

相 互 允 ^ 之 辦 法 或 步 驟 。 

1 " 英 美 巴 勒 斯 坦 調 查 委 員 會 " 於 一 九 四 五 

年55問聖地，一九四六年提出其報吿書。 

倘一如本席今日所賒悉，猶太人拒絕决 

議案#案之現有Ife文，而3^术若干勢將抉煞 

吾人之一切原則，W及苦,I：擬訂决議案草* 

者所舉目的之修正，便一切淸形均與初志相 

反，則繼續計論殊屬無益。雖^,本席仍願支 

持此决議案草案，伹係根據本席所作之解释， 

並附有關於適所述及各段Z保留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埃及）兹以爲時 

已晚，本席將僅作數 t， It希望本席對於所 

討論問題之重視，不致因陳述 Z 簡短而被& 

略。 

就原則及大體而論一本席對草案若下 

SA之不同意，暫不置論一安全理事現時之 

决議案草案用窨至善，其旨確在重建巴勒斯 

坦之和平及停止流血。同時，吾人不僅須獲 

得决議,J須具有决,。，全體爭取和平Z堅定 

éiÙ。菩人須镀眞正Z和牛，且竭盡忠爲 

努力，並遵守丄。任何人俱不得玷汚和牛， 

而僅利用之作爲稍定喘&之機會，W準備更 

大鬮爭。及更多之流血。關於所聞猶太建國 

協會發言人Z聲明，本席至少可稱其言决非 

和平之佳兆。 

余固承,S作戦之事須确兩方，淮單方面 

之停戰，如吾人現有之It形，不啻一侵進,而 

他方屈服。此典安全理事會當前;;^决議棻草 

案精神，旣不一致，亦欠協和。 

吾人前巳申明再建巴勒斯坊Z秩序不應 

僅爲分治計劃或任何不公正辦法之前奏。辛 

^若干代表已代表安全理事會5fe明停戰意扛 

維拧平靜之現狀，且不應妨礙任何一方。 

在 對 是 項 聲 明 並 非 全 部 同 意 解 下 ， 

本席W爲獲得容許一方繼櫝準備行動，W破 

壊安全理事會現擬通>5之决遘案Z停戰，對 

於和牛之目的無補。關於此SA,本席小能不 

一提若下現正繼櫝發生，而有背於吾人現時 

丁 作 祌 及 明 晨 舉 行 之 大 會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特 

別屆會te祌之違約行動。 

聯合國巴勒斯坦委員會繼續丁作，滕若 

近數月屮安全理事會内關於巴勒斯坦問題决 

未 發 生 任 何 事 件 者 。 委 員 會 或 認 爲 厳 格 言 

之，：1!：行動係屬正確。但任何欲知眞相Z人， 

均能明白H?識;^委員會之行動完全且公然違 

背 亊 理 ， 不 符 菩 人 此 工 作 Z 精 神 ， 且 違 背 

召開大會特別屆會一事 Z 眞 W 。苒者,榴太民 



族主義派一再發表挑戰性z正式聲明，謂擬 

建立或建成其所謂國家。此亦無補於和平之 

目的。 、 

余謂亞拉伯人並不畏戰,此非誇張之言， 

又余謂亞拉伯人亦愛好和平，此亦非示弱Z 

盲 。 今 日 遭 受 巴 勒 斯 坦 情 之 苦 痛 者 ， 大 抵 

均爲彼輩之家庭與子女。是以，彼等之愛好和 

平乃屬當然之事， t&等對於和平具有酷愛。 

惟彼等3Ë不需要一湩徒然保證更多流血，更 

多鬭爭，家庭更遭破壊，子女仍遭殺戮之停 

戰。 

本 席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時 之 决 讒 案 草 

案，不擬詳加論列，敍利亞代表巳先余言其 

泰 1 ^ 矣 。 本 席 僅 將 再 度 聲 明 如 係 一 眞 ! : 之 

和平，而非其他It形之煙幕，非一種違背和 

平企圖之準備，此種異和平，吾人素加擁護， 

今日亦然。 ' 

Mr LisiCKY (聯合國巴勒斯坦委員會主 

席）鑒於埃及代表關於鄙人忝充主席Z巴勒 

斯坦委員會頃間所爲Z評論，本席僅欲促安 

全理事會對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所：《i過之决 

議案加 W 注盲，其原詞如下（文件 A / A C 2 

1/15) 

"聯合國巴勒斯坦委員會， 

"頃奉大會命其執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

二十九日所通^有關巴勒斯坦永來政府問題 

之决議案中所載各項建讒之訓令， 

"同時復未接奉安全理事會關於實施大 

會建pi案之指導或訓示，並 

"又備悉安全理事會四月一日規定採取 

需 步 驟 ， 商 訂 巴 勒 斯 坦 停 戰 問 題 ， 並 請 ' 

ffiif書長召開大會特別屆會，俾進一步審議" 

來巴勒斯坦政府問題之決議案。 

"愛議决 

"一繼績委員會之工，，但切記安全理 

事 會 所 通 ^ Z 决 議 案 ， 並 ^ 於 一 項 了 解 ， 卽 

委員會所有各項决議均須受四月十六日召開 

之大會特刖屆會就巴勒斯坦未來政府問題所 

採最後決定之限制 " 。 

本席JW爲巴勒斯坦委員會此項决謠案案 

文可爲埃及代表所述盲見Z満盲答覆。 

Mr NisoT ( 比 利 時 ） 本 席 提 議 吾 人 表 

决。 

Mr TARASENKO ( ^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

義共和國）今日";f51 "論之决議案草案係昨日 

始提出者，吾人顯未獲充分之時間加JW透澈 

硏究。苒者，猶太建國協會代表所提 Z若干 

修; i F , 亦需吾人專注之審議。 

在此揮淸形之下，本席提議安全理事會 

本 次 會 讒 至 ^ 應 延 會 二 十 四 時 ， 俾 於 糨 總 

硏究决議案草案及潜太建國協會代表所提之 

修 正 各 點 後 ， 本 席 可 參 加 關 項 文 件 之 辯 

論,並表示對;^案之意見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亞 ） 本 席 僅 擬 對 

議事規則略貢數言。本席相信猶太建國協會 

之被邀請出席安全理事會，係根據議事規則 

第 三 十 九 條 ， 僅 能 在 被 詢 問 提 供 淸 報 。 

本席相信根據議事规則第三十九條被邀 

P唷者，不得提出任何種類之提案或修正案， 

彼等僅於被詢撋時提伊諮詢意見或It報。It 

被邀溏參加之會員國，始得提出提案或决議 

案 ， 各 ^ 案 可 有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理 事 一 人 加 予 

贊同。本席認爲桌b規則第三十九條，可適 

用於本案，並盼其將爲吾人遵依重視。 

主 席 本 席 ^ 將 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

共和國代表所提延會之間題，提出於安全理 

事會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如 菩 人 現 

卽延會，則何時開會之問題自卽發生。擠太建 

國 協 會 代 表 所 提 之 修 正 * 均 巳 經 審 議 ， 雖 云 

審議或非恰按其所用之文字，但其修正案中 

所含之原則，在安全理事會之起草&稃中，巳 

全予審議。所可奇者，其中若干案文所用之 

文字，幾與吾人審遘之一項草案相同耳。雖 

然 ， 各 案 仍 應 再 予 W 愼 重 Z 審 査 ， 本 席 W 爲 

吾人若倉促行事，將辛爲不幸。 

是 jy，吾人現所面臨之唯一問題，在目 

前 i t^i下，係一時間問題。鄙人擬一詢安全 

理事會其他代表對於目前暫行休會，*^餐後 

晚八時返會审行審議各^提案，是否，g爲可 

行。 、 

M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 f t和國 

聯邦）目前之决議案草^，昨夕五時始送達 

吾人，而頃已有人在本次會s i中聲明，猶太 

建國協會之代表曾巳提出若干修正案。猶太 

建 國 協 會 代 表 是 否 有 權 對 本 草 案 提 出 修 正 

—〇 



案，係一未决之問題。 f i修正*業經提出， 

且 其 應 冉 吾 人 Z 審 p i , 則 係 拳 實 。 

因吾人未獲充份之時間，對决遘案草案 

之 全 部 或 其* 項 修 正 ， 加 j y 硏 究 ， 本 席 對 ^ 

問 題 尙 宋 克 向 敝 國 政 府 示 。 是 " ， 本 席 提 

>^在安全理事會下次會,Itfw,對於決-s案草 

案暫緩有所决》â，吾人可休會二十四W時或 

四十八W時，淮不應於今夜再行集會。 

主 席 在 尋 常 淸 《 下 ， 本 席 若 知 安 全 理 

事會中之代表有願暫行延會者，當極願宣吿 

延會，但鑒於此睾之§4^迫，本席現决定將此 

間題交付表决。 

吾人均知吾人Z嚿採取决定，不僅應在 

大 會 着 手 處 理 ^ 事 項 Z 前 ， 並 當 於 停 戰 尙 可 

施行，小致爲時A遲W前爲。本席最以爲慽 

者，爲在吾人後一段Ht論中lî/r表示Z若干盲 

見，鄙乂相信係與停戰It祌相^。吾人需耍 

巴 勒 斯 坦 Z 锼 冉 相 平 ， 不 僅 爲 大 會 得 從 容 

計論巴勒斯坦未來政府Z問題，吾人並企求 

和平*停戰終止之時，及倘屬可能，並企望 

停戰期後Z水久10牛與合作。 

本席業經聲明，對於本次會s i之結果及 

停 戰 之 本 身 ， 甚 爲 樂 觀 ， 本 席 今 日 仍 甚 樂 

觀，因本席相信本日午間所爲Z言論，顯示 

决 ^ * 寧 * 將 因 審 • ̂ 而證明係各項衝突奮見 

間之折衷辦法，或縱非如此，方係在現狀下 

對雙方听能建 f â ,俾痩致安全理事會所企求 

之 目 標 Z 最 佳 條 款 。 

今 者 ， 吾 人 均 須 首 肯 ， 依 吾 人 之 先 例 

及 本 睾 項 之 重 耍 性 ， 並 鑒 於 所 引 之 論 據 ， 

安全理事會:M女}"*^表决W前，使各代表稍獲 

充 裕 Z 時 間 。 

是 以 本 席 敬 提 出 下 : ^ 建 議 卽 吾 人 今 夕 

應 完 成 現 仍 屬 缺 如 Z 决 議 案 草 案 第 四 段 Z 討 

論，然後再表决延會Z問題。彼時安全理事 

會内代表將能作成Jt决定，而表示：r t願， 

或贊成本H或本夜延會，B义繼續計論。如本 

理 事 會 議 决 延 會 ， 本 席 極 願 明 日 或 明 晚 再 

開會，It本席相信無論如何，干遲不應逾明 

晚。 

本席n?爲本理事會同意進行第四段 

論。本席願知本理事會中有無任何代表擬提 

出建‧《。 ' 、 
Mr NisoT ( 比 利 時 ） 第 四 段 已 有 草 案 

否？吾人目前無此頂草案。 

J r 席 吾 人 昨 已 同 奮 所 有 各 代 表 當 然 可 

任盲提出建遘。 

Mr NisoT ( 比 利 時 ） 本 人 提 議 不 須 第 

四段。 

主 席 本 席 欲 冒 昧 提 出 一 項 建 遴 ， 卽 第 

四 段 之 措 ^ , 應 如 下 述 

" 請 祕 書 長 指 派 祕 書 處 職 員 三 人 ， 前 赴 

巴勒斯坦，JfeW觀察,身份與受委統治國當 

局合作執行停戰條款，並將執行情形向祕書 

長 具 報 " 。 

對本席此項臨時建議，有無批^意見？ 

安全理事會現表决延會問題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亞 ） 本 席 對 主 席 

所提議之文字，卽委員由祕書處入員内指派 

—節未能同意。本席對昨日提出於安全理事 

會之案文，表示贊成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所 有 务 代 表 ， 自 均 

有 權 表 示 其 此 事 之 意 見 ， 並 於 ; ^ 問 題 提 付 

表决時，各依其意見而投票。惟&目前，安 

全理事會將表决延會之動議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安 

全理事會擬於何時再開會遘，商計是項間題？ 

主 席 明 夜 八 時 或 九 時 。 

Mr EL-KHOURI (敍利亞）倘大會不;& 

明日午後開會，吾人應可於明日午後舉行會 

議，而不於夜間舉行。 

主 席 本 席 建 議 吾 人 應 於 明 晚 開 會 ， 俾 

符蘇聯及 f t克蘭兩代*Z願望，彼等要; i c延 

會二十四/j時jyt考廑此事項。 

安全理事會現表决延會問題。 

(表决採舉手方式，延會提案 jy八票對一 

票通過，桌權者二票） 

贊成者 

比利時 中國 

哥侖比亞 法蘭西 

g 克 蘭 蘇 維 埃 耻 蘇 維 埃 ; I t 會 主 

會主義共和國 義共和國聯邦 

英聯王國 美利，合衆國 

投票反對者 \ 

加拿大 

棄權者 

, 阿 根 廷 敍利亞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, T 次 會 癍 九 四 八 

年四月十六日午後九時；tfc成功湖舉行。 

(午後六時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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